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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耙 錄 

第 三 年 第一一三號 

第三百六十一次會議 

一 九 E S 八 年 十 月 四 8 星 期 一 午 後 三 時 在 巴 夏 幽 宮 舉 行 

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 (美禾U堅 

衆 國 ) 。 後 由 D r Juan Atilio BRAMUGLIA (阿 

根廷)耱任。 

出席者下列§‧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時、 

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烏 

克蘭蘇維埃ff±會主義共相國、蘇維埃主義共 

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-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(S/Agenda 361) 

―:«1過議事日？?。 

二法蘭西共和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 

政 府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書 

長之相同通知書（S / 1 0 2 0及S / 1 0 2 0 / 

Add " o 

二 主 席 之 聲 明 f 規 則 之 麼 用 

王 席 本 人 ； 2 ? 婧 安 全 會 對 J ! f ^ ^ 事 規 

則 二 十 條 所 規 定 情 勢 之 存 在 予 W 注 意 茲 

將 S 條 規 定 宣 â 之 

'安全B8事會主席如,•S爲因其所代表之 

理 事 國 與 理 事 ^ 所 ^ 决 ; è 某 項 問 題 有 直 接 閼 

係於審iiir;^項問題48間小便主持理事會會 

遘 藉 < ^ 王 席 職 務 之 適 當 屨 行 時 應 將 其 决 

定 ^ 知 现 事 會 。 & 審 議 ^ 問 題 主 席 一 職 

；#由按BB英文字母順序排列;次之理事國代 

表 充 任 此 狻 若 有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代 表 依 次 被 

p ， 主 持 會 i t 本 條 乏 規 定 仍 應 , 用 本 條 之 

規定應>f妨害第十九條所稱主席對外代表權 

及5、七條所規定之主席職務。" 

山 * ^ ^ 項 規 定 並 依 據 ^ 項 規 划 之 措 詞 

本 席 爲 於 審 議 菩 人 議 事 日 程 所 列 之 特 殊 問 

題"法蘭西共和國、美利堅合衆國與英聯王 

國 政 府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B 致 書 長 

之相同通知書"畤，爲i3SE主席職務之適當履 

行 , ' 

因 之 主 席 一 S 

序 徘 列 次 之 理 事 會 代 表 ， 卽 阿 根 廷 外 交 部 

部長充任。;^條所稱之例外係》七及十九條 

3t規定如下 

第七條稱 

"安全理事會毎次會遴之臨時議事日稃 

應 山 祕 書 長 擬 成 並 由 安 全 理 事 主 席 核 定 。 " 

依據此條規定本席小得規避核定嗨時議 

* 日 程 之 責 任 。 本 席 4 擬 宣 此 條 全 文 ， 蓋 

本席rr^g爲其二段4適用於目前情《也。 

十九條稱 

"主化主拧安全理事會一切會議，並在安 

全 邱 争 會 之 椹 力 下 就 其 爲 聯 â " 國 一 機 鬭 之 

食格爲J t代表。" 

因 之 本 人 婧 阿 根 廷 外 交 部 部 長 充 任 

_+席並深do榮幸 

阿恨廷代表Mr Bramugba經主席邀請後 

就主席蚀 

三 討 S É 今 後 ！ ！ ? 用 之 傳 譯 方 法 

Mr URDANETA-ARBELAEZ (哥侖比 5 5 ) 爲 

便 f i j ^ t — 本 ; r a g 爲 倘 代 表 諸 君 同 意 吾 人 

應採用卽時傅譯辦法對於連續傳譯之使用 

自 4 因 此 而 € 有 影 響 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若本席發言使安 

全 理 桌 曾 2 工 1 ^ 益 見 複 雜 殊 或 抱 歉 惟 铤 於 



吾 人 行 將 S t 論 之 事 關 係 重 大 本 席 堅 持 吾 人 

應 ; ^ 守 成 規 耱 镜 使 用 連 耱 傳 譯 辦 法 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本 席 完 

全贊助法國代表適纔所作之聲f»J。本席注意 

此點之理山正與法國代表之理由相同。若本 

席 對 於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之 建 議 瞭 解 無 3 1 刖 卽 

時傅譁將予採用而無礙於連撩傳譯之使用。 

此舉對於安全理事會中若干尙未精通聯合國 

應 用 語 文 之 代 表 將 有 極 大 之 ^ 助 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若 比 利 畤 代 表 

之解釋正確無31划本席自不反對,倘先用卽 

時 傅 譯 « 耱 1 4 連 續 傅 譯 划 可 多 所 裨 助 。 

若 此 果 爲 建 議 之 目 的 本 席 固 亳 無 反 對 之 會 

也。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加 拿 大 ) 本 席 僅 

擬螢言贊助比利時代表之建逮。本席S爲哥 

侖比亞代表之提議確甚有益，故深信此項提 

議 連 同 法 國 代 表 所 表 卞 之 瞭 解 若 由 安 全 理 

事 會 予 過 定 能 予 吾 人 W 極 大 裨 益 。 

M r VYSHIN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蘇聯代表圑認爲吾人無任何理由可拒 

不接受哥侖比亞代表之提案。Mr Parodi所 

述 之 理 由 卽 楚 於 計 論 之 事 閼 係 重 大 便 用 

連績傅譯铰爲適宜一節，不攻自破，蓋卽時 

傅譯果不適用於計鍮重要問題，朋大會何W 

*l l t踰其所處理之一切問題，包括重大間題 

時 探 用 卽 時 傅 譯 乎 ？ 卽 時 傳 譯 究 竟 如 何 有 

礙於重大問題之 t t論？實則此種傅譯方法對 

計 論 重 大 問 題 極 多 便 利 。 

比利時代表之提議，係謂吾人應先有卽 

時傅譯然後繼之jy連積傅譯，本席亦認爲毫 

無 理 由 此 種 辦 法 將 造 成 法 語 所 l i i embarras 

de richesses同時本席認爲菩人實無理由對 

於同一事件因兼用卽時傳,與連镜傅譁而粉 

聽兩遍 

蘇聯代表圑認爲，吾人耱應採取比较前 

進 之 技 術 方 法 r » ^ 捨 棄 不 前 進 者 卽 畤 傅 , 與 

連耱馎譯相铰，自爲進步方法，故菩人正竭力 

予W提倡俾聯合國各委員會均予採用。 

因此，蘇聯代表圑認爲反對哥侖比亞代 

表所提完全合理之提案,實無正當理由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S ) 吾 人 於 美 國 

所 採 用 之 方 法 爲 用 連 績 譯 方 法 將 講 ^ 譯 成 

聯合國應用語文之一種，不論其爲英語或係 

法語。講;^爲英語時卽用連績傳譁將其譯成 

法語，講^爲法語時卽用連棲傳譯將其譯成 

英語。惟於講詞係用非應用語言發表時則採 

用卽時傅譯，與連耩傅譯各一次卽可。由於此 

項理由，復因吾人現在巴黎,旁聽者大都皆操 

法 語 故 本 席 相 信 似 可 ， 一 折 衷 辦 法 藉 W 節 

*浪费J î fSl凝傳;^之三分之一之時1HJ。凡 

非安全理事會應用語言發表之講^，如W俄 

語或西班牙語發表者，均用卽時傅譯方法譯 

成英語，苒;^連櫝傳譯譯爲法語 

僅 此 類 講 飼 卽 時 傅 譯 譯 爲 英 語 （ f i î 

J=i連椅俜譯譯爲法語。本席爲此項辦法ai 

多 便 利 ， 且 與 吾 人 美 國 所 探 之 荐 序 完 全 相 

同。同時，吾人旣在法國刖採用本席所建議 

之傅譯方法（U铰妥善。探用此法旣可節4時 

間，铰之對W非安全理事會應用語言所發表 

之講詞作雙重傳譯方爲^"宜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街 於 M r Vyshm-

s k y適纔表示之首見，本席願略陳數語 W资 

答 覆 。 彼 所 舉 大 會 採 用 卽 時 傅 譯 一 例 確 爲 

極 佳 理 由 两 本 席 方 願 予 接 受 。 

惟 據 本 序 記 億 所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素 採 小 

f司稃序。推其原因，第一傅譯員卽時傅譯 

畤常因難於瞭解螢言人之音韻節奏？；^不免偶 

有遺漏。其次連績傳譯可便螢言人有脍聽並 

糾正傅譯之機會。茲就蘇聯代表圑之憤例中 

提取一二例證。Mr Gromyko卽憤於使用其 

權 力 ， W 核 對 傅 譯 之 是 否 正 確 並 不 時 中 i 傳 

譯 務 求 其 悉 合 原 ^ 。 兩 年 來 於 此 種 習 慣 中 

吾人镀益匪淺。 

本 席 茲 願 提 出 一 點 ， 卽 發 言 人 愈 嫻 辭 

令，朋卽時傳譯之困難方"多。本人般切期 

望 能 瞭 解 M r V y s h m s k y 之 f 見 故 尤 採 

用連績傅譁，辛爲重耍。 

現在本席所要求者僅爲耱績便用吾人於 

鈕約時所邁守*P適纔復由敍利亞代表予JW鼸 

明 之 方 法 而 對 於 敍 利 S 代 表 之 f 見 本 席 固 

完全贊同也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席對於適 

纔法國代表主張一本成規使用連糖傅譁所舉 

之理由顦表贊同。根據本席自信正確之記億 

於過去採用郎時傅譁之安全理事會會議中所 

« 建 議 採 用 卽 時 傅 譁 者 其 一 部 分 用 意 係 在 

便 利 主 席 主 持 會 議 ， 俾 其 對 正 在 發 表 中 之 

講詞卽能有所瞭解。 

惟 M r Parodi所提諝注會之理由，卽安 

全理事會各理事依摅成例向認爲如有核對傅 

譯是否正確之機會實臈有 儘 一 節 巳 指 明 郎 

時傳譯縱被採用連耩傅譯仍應予jy繼模便用 

之。 

若本席對於哥侖比亞代表之藤議瞭解正 

確,則其用意爲爲便利計，當零飼係JW鹰用 

語文y外之語文發表時,應採用節時傅譯。 I t 

本席認爲彼復H力白表示此舉固無礙於連績傳 



譯 之 使 用 。 比 利 時 代 表 支 持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

之 提 讖 時 方 同 此 見 解 因 之 本 席 爲 吾 人 

仍 應 保 持 j y 兩 種 語 言 作 連 績 傅 譯 之 原 則 惟 

爲依據先例便利安全理事會主席 i l行職務起 

見，郎時傅譯方應予JW探用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本 

席對於具有甚多優里A之卽時傅譯辦法通常 

爲一提倡者。 I t本席承此法係一種新辦法 

®吾人 j f ^原定^序+未曾預見及;è。若各代 

表 反 對 採 用 此 法 吾 人 固 無 畲 強 其 接 受 同 

時 ， 本 席 願 表 示 贊 助 敍 利 亞 代 表 之 建 議 卽 

當 旣 不 用 英 語 又 不 用 法 語 發 表 講 ^ 時 應 J W 

卽 畤 傅 譯 ; 其 譯 成 應 用 語 言 之 一 再 W 連 撩 

傅蹕將其譯成應用語^之另一種。就本席IPÎ 

言 , 若 理 事 會 因 其 他 理 事 之 贊 助 决 定 於 卽 

畤 傅 譯 時 探 用 英 語 則 本 席 旣 爲 一 英 語 國 家 

政 府 之 代 表 自 可 爲 滿 盲 。 

General MCNAUGHTON (力B拿大)方D拿大 

代表颶對於英聯王國代表之提棻願予接受 

I t須附有本、席爲在目前 f t a下極關重要之 

條 件 一 項 此 爲 卽 時 傅 譯 所 用 語 言 之 一 應 爲 

西班牙語俾對主席之@廬及其職務之履行 

有所稗助。 

Mr VYSHINSKV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

國 聯 邦 ） 依 B P 本 席 之 , 見 加 拿 大 代 表 之 提 

*礙難接受。其理由爲若吾人爲一般利翁 l î ft 

不守成規，朋小應對*<‧其他正式語言，有所歧 

依BP本席之會見，此種提案實有違聯合 

國; i規定與精祌，n與吾人前此所採用之方 

法不台一一此毪暧案實係歧視其他正式語言 

之一種新企圖。 

蘇聯 f ( L表團對;!此一提案，定予 j y反 

街。 

主 席 依 大 部 份 代 表 所 發 表 之 意 見 ， 本 

席擬卽將已有; t提案兩件,交付表决。 

對JÏÎSÏ侖比亞代表所提贊成卽旳傅譯之 

箩一件凝案各位f、表應投"是"或"25"惠。第 

二項應付表决之問題爲卽時傅譯是否應繼之 

連耱傅譯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如 荷 主 席 

首肯，本席爲便問題明晰見,擬發一問。就 

本 席 之 瞭 解 主 席 已 稱 鸺 付 表 决 之 提 案 共 二 

件，IT一件實爲吾人潲完全採用卽ffï傅譯之 

提 案 ， 故 若 投 票 贊 成 提 案 卽 等 贊 成 

完全採用卽畤傅譯fff^無¦&連«傳譯矣就本 

席 對 主 席 所 作 提 案 之 瞭 解 ， 若 有 人 屬 , y 連 

鎗 傅 譯 ， 刖 對 於 第 一 案 須 投 反 對 稟 於 第 

二 案 則 須 投 贊 成 菓 本 席 此 種 解 释 ， 不 知 是 

否正確9 

主 席 誠 如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代 表 所 言 若 

第 一 提 案 遭 否 决 則 嗨 時 議 事 規 則 須 適 用 ， 

而 根 據 此 項 規 則 吾 人 應 採 用 連 績 而 非 卽 時 

傳譯。安全理事會若採用卽時傅譯則將 

新規則雖然卽時傳譯實有助*^問 i î之處理。 

Mr URDANETA-ARBELAEZ ( 哥 侖 比 亞 ) 當 

本片作此提棻 fr is故未曾料及理事會將爲此 

an化费如I，多之時間也。今本席因此提案Ifî 
躭 理 事 會 之 ， 頗 覺 遺 减 。 

本席之提案實非摒棄^櫝傳譯，『係採 

用 卽 時 傅 譯 ， 但 表 要 * W F 連 镜 傅 譯 仍 可 

應 用 。 姑 舉 一 洌 y t 之 法 國 今 巳 要 求 W 法 

語作;^櫝傳譯若本)絮《锭議得镀通過則其 

請求卽可予jy接受。 

若本席之提案得锼通通，則其他圃家代 

表若要*jw英語作連耰傅譯5r可如請辦理。 

因 此 本 / 片 爲 祇 須 將 本 f 、 表 P B 之 提 案 

付 諸 表 决 若 镀 通 過 朋 卽 時 傅 譁 將 予 採 用 i » f 

使 吾 人 之 工 作 s 於 簡 易 同 時 若 有 要 求 連 耱 

傳 譯 者 t 可 准 其 所 請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主席所提應 

予 表 决 之 提 案 兩 起 並 未 包 括 本 席 所 作 之 提 

案 本 席 提 議 吾 人 於 此 亦 應 探 用 前 & 紐 約 

所行辦法。此項辦法固爲安全理事會全體理 

事 所 熟 知 E l 實 施 來 頗 爲 順 利 。 其 辦 法 爲 

卸時傳譯之外僅作一種連續傳譯,或用英語 

或採法語全視出席者之需要 f f i i定。此項提 

案巳獲得法國代表與英聯王國代表之支持 

1^法國與英聯王國兩代表圈對此事固最表 

關切者。 

主席之建議旣未包括本席所提之辦法 

本 席 爲 此 項 提 案 I T 應 付 諸 表 决 。 本 席 希 望 

此 項 提 議 能 锤 f t 全 體 理 事 之 贊 成 良 " 在 安 

全理事會屮總Ai遵守一定;è成規而無須於每 

次發言之後更換傳譯方法爲 5 適。此^更換 

傅譯方法之辦法勢引起糾粉，故本席 j i g爲 

實jy ：1=>0本席所提議之辦法爲宜。 

主 席 g 侖 比 亞 代 表 旣 a 修 正 其 提 案 ， 

並說明卽時傅譯 i採用並不摒除連櫞傳譯之 

使 用 本 席 ^ ^ 此 項 提 案 付 讅 表 决 凡 贊 成 

Sf侖比亞代我之提案之理事會理事請舉手。 

Mr MANUILSKY (鳥克蘭齟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脍聽傅譯往往不易完全淸晰，故待 

請問 f侖比亞代表是否堅持原案，抑已贊助 

法國代表之提案？ 

Mr URDANETA-ARBELAEZ (a子侖比g) 

本席並未修改IT來之提案，茲特再將原提案 



重 申 一 遍 原 提 案 固 極 簡 單 ， 卽 卽 時 傅 譯 應 

予 採 用 惟 有 請 求 作 ; Ï 耱 傅 譯 時 3 績 傅 譯 仍 

可使用。 

i d l 目 前 之 撩 3 論 法 國 代 表 經 敍 利 亞 代 

表 之 贊 助 要 求 j y 法 語 作 連 櫝 傅 譯 若 f 侖 比 

5 5 代 表 之 提 議 得 镀 通 ^ 刖 彼 等 之 請 求 可 予 

0 ^ 准 。 若 其 他 代 i 要 求 以 英 犢 傅 ; ^ 而 

本 席 之 提 議 巳 獾 通 ^ 則 彼 等 之 請 求 : r 可 a s 

准。 

因 此 根 摅 本 席 之 提 案 當 代 表 要 求 連 績 

傳譯時,連櫝傅譯儘可採用。以法語傅!#之請 

求 業 經 提 出 。 若 本 席 之 提 案 得 獲 通 a 則 法 

國 與 敍 利 亞 代 * W 法 語 傅 ^ 之 請 求 卽 可 昭 

准。若英聯王國代表要求英傅譯，IT可it 

准。 

此項辦法實卽安全理事會if^前此各會議 

中所採用者：1用卽時傳譯 f l f i遇有婧*時並 

供JWii積傅^。此卽本席；i提桊IF本席：r未 

予更改。 

Mr MANUILSKY (鳥克蘭蘇維埃瓧會主 

義共和國）卽時傅譯是否將jy英、法、俄、中、 

西班牙五稷正式語言爲之, 

主 席 然 。 卽 時 傳 譯 將 五 種 正 式 語 言 

爲之。 

本 席 茲 將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之 提 案 提 付 表 

决 。 凡 贊 成 採 用 卽 時 傅 譯 淮 遇 有 請 求 時 得 

jy英語或法g作連續傅譯之提案之代表請舉 

手。 

舉 手 表 , 。 

贫 項 提 f 娌 全 體 一 致 通 遏 

四 邁 過 議 事 日 程 

主 席 菩 人 現 進 行 計 論 議 事 日 ， 一 項 

卽饑事日稃之TI過。 

茲請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 

P> 0 

Mr VYSHINSKY (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 

聯 邦 ） 蘇 聯 政 府 須 指 稱 敝 政 府 對 於 美 利 

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三政府將柏林問 

題 置 議 事 日 程 之 提 棻 ， 爲 全 無 根 據 蓋 

W此種問題不&理事會管轄範園内，故理事 

會不能予jy計論。 

美利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三國政 

府所控;If之蘇聯當局所採取之措施實係^聯 

當局因上述三國政府在德國西部單獨推行貨 

静改革IBT被:â採取之對兔。德國西區貨幣改 

革之結果，使柏林及蘇聯佔頜區其餘部份處 

*<St受新貨幣侵入之危險境地。 

在此種情52下，蘇聯當局遂探取0^要措 

施W保護德國蘇聯佔領區內之經濟組槭，俾 

其不致因美P〗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三 

國政府所採行動之威脅 f l î^解體蓋上述三國 

政府對*^該區之經濟情W及人民利益固夸無 

閫 含 之 , 也 。 

因 Z 聯軍事當局&其佔颌區內所採 

取 之 措 施 實 係 保 護 與 自 衞 性 質 其 目 的 在 

/I"付三國政府Z攻擊行爲，flîf三國政府對於 

在 柏 林 所 產 生 Z 情 ^ 固 應 負 完 全 責 任 也 。 若 

無美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之攻擊行爲，卽無 

柏 林 問 題 F 自 衞 性 Z 對 策 ， 遂 力 無 需 採 用 。 

柏 林 ^ 情 ％ 與 個 德 國 問 題 ^ 切 關 聯 ， 

I T 二 者 分 議 則 旣 小 自 然 ， 亦 必 造 成 錯 誤 而 

不切實?？之决定殆無問題。 

"柏林問凰提交安全理事會，實係直接 

破 聯 合 國 憲 章 〇 七 條 ， 其 原 文 稱 

" 本 憲 章 小 取 涫 或 禁 止 負 行 動 責 任 之 

政府對於&第二次ffi:界大戰屮本憲章任何簽 

宇國之敵國因 S 次戰爭 P 採取或受權執行之 

行 動 。 " 

因此根據聯合國憲章,一〇七條，柏林 

問題旣爲整個德國問題之一部{9"實屬負責 

» 故 不 得 

事實上闕於德國：fc其關*^fô林,蘇聯、美 

fijsâ"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、四強已連耱 

簽訂甚多重要之國際協定與國際條約。其中 

最重要者爲列強在雅爾他及菠茨坦會議中所 

簽IT確定對德關係屮各項政治與綞濟原則之 

協疋。此項文件涉及各項重耍問題，如繭於 

擊敗德國Z宣言，與在德國設立管制機構之 

四國聲明，皆係列強所簽51之國際條約與協 

定。IffI當時列強&德國固已接收德政府之全 

部權力，FJÏ^德國履行無條件投降之基本義 

務 期 間 予 W 執 行 。 

上述列強所簽IT之若干協定係渉及德國 

佔領區之割分與大柏林之管理者。*^此，吾 

人 ) § 注 耆 三 強 柏 林 會 議 屮 最 重 要 之 規 定 郎 

設 立 外 長 會 議 之 規 定 嗣 後 中 國 與 法 國 亦 參 

加此項規定。外長會議y執行其他任務外，受 

命 擬 定 對 德 和 年 方 案 並 經 規 定 如 此 擬 定 之 

方案一俟民主之德國政府宣吿成立，節應由 

^ 政 府 接 5 。 

因 此 ， 鑑 於 列 強 所 簽 ; T 之 特 別 國 協 定 

及 條 約 整 個 德 國 問 題 ， a 括 柏 林 問 題 在 内 

麼 由 負 責 佔 領 德 國 Z 各 國 政 府 予 W 解 决 除 

列 強 簽 荖 之 國 際 協 定 所 規 定 Z 機 關 外 此 項 

問題實小得由其他任何機鬮予以審議。 

m言Z此卽聯合國憲章1^一〇七條 

四 



所宣亍之原則。根據此項原則由盟國政府所 

控制之敵國十地內之一切情92 ,應由盟國政 

府負責殊屬明顯。職是之故，凡因此種管制 

事 宜 i f i f 引 起 之 問 凰 包 括 柏 林 問 題 在 内 須 由 

根據上述國？？協定，對整個德國與其任fpl 

部份或地區W及其首都柏林之一切情形負有 

全責之政府直接磋商予"解决。 

爲 解 决 此 類 事 項 管 制 德 國 之 特 別 機 構 

已 根 據 適 經 本 人 提 及 之 國 協 定 而 吿 成 立 

四強管制委員會，與外昆會議。同時外長會 

議巳受權就擬定一般和平解决方案，尤其對 

德和平獬决方案作初步之工作，又對參與外 

長會議各國同眚 i l交之任何其他問題，亦可 

予W審i«。 

如 吾 人 ; 1 守 上 述 國 凝 協 定 之 規 定 並 尊 

重 附 加 於 協 定 之 簽 署 則 吾 人 認 爲 W 任 何 有 

關 德 國 S 括 柏 林 & 內 之 問 題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

會 旣 4 合 法 復 不 正 當 

W 任 何 此 類 問 題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决 

定 將 直 接 破 i ? 聯 合 國 憲 章 之 規 定 j y 及 本 人 

所提及之國?？協定。lËf此舉之爲破壊雅爾他 

及 ^ 茨 坦 協 定 : I 極 明 顯 蓋 根 據 此 項 協 定 , 德 

簽 ; r 關 德 國 之 國 際 協 定 而 設 立 之 機 構 予 j y 

審議及决定之問題,殆無疑義。 

美fij堅ê"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覿西三國政 

府依期所簽订之協lîÉ，原有一切4^需之合法 

手 段 " 提 具 耍 求 並 循 合 法 途 徑 ， J W 修 正 因 

國問題所引起之不牛情事。 

彼 等 殊 小 應 " 安 全 理 事 會 爲 掩 護 担 絕 

履行彼等根據若干有閼德國之極重要國際協 

定所已镥承之義務。此等國家曁其政府固無 

法規避其在此種國?？約條及協定下業巳镥承 

之 義 務 s 人 自 小 容 彼 等 推 卸 其 未 能 履 行 所 

馉承之義務之責任。 

是W英聯王國、美?《堅0"衆國、法蘭西三 

國 政 府 務 須 選 擇 法 之 方 式 卽 彼 等 及 嗣 後 

其,也國家所簽;I之各國凝協定中所確立之方 

法或稃序。此乃 0 " 法之方法遵行者當不致 

破 欤 聯 國 憲 章 或 各 ^ 政 府 所 簽 ; r 之 國 際 

文件。 

蘇 聯 十 月 三 日 之 " ¥ 會 中 三 國 政 府 業 

已 了 解 蘇 聯 原 已 建 議 召 開 有 權 處 理 柏 林 問 

題 之 外 艮 * 議 。 但 當 三 國 所 稱 祓 雜 I T " 困 難 

之問題業巳發生苴需*權力方面出 i f i i干涉之 

n經常集會巳久之機構竟被棄置不顧ifiJ全 

遭2：視诚可異地。 

外長會議係爲解决德國問題而設立。按 

照菠^坦會議關j!?^設立外長會議之協定，一 

切問題均應隨時由四國共同審議，IÎ"對於設 

此會i^wausi决之一切問題，亦應予jy决定。 

該項問題乃對德之和牛解决問題，ilii今日極 

^ 大 盲 義 之 一 切 問 題 均 與 此 相 闕 。 

―It現被t3l視與越過之機構，卽係爲解决 

德國問題之特定目的而由三強設立並由五強 

同意（因法蘭西與中國後亦加入菠^坦協定） 

之機構。此節未爲各強國所廬及 în，昔曰設 

立此會 i«對其擔承確定之義務，龙使其對於 

解决德國問題方負有一定之責任者，固卽此 

等強國也。 

是W處理此事件之唯一合法之方法乃由 

外昆會讒調査柏林問題。此種方法方與聯0^ 

國憲章及現行各國！^協定相符，Ai，憲章第二 

條固要求各會員國政府應一秉善意履行其所 

镥負之義務。 

Pacta servanda sunt (條約應予遵行）—— 

此係圃^法與國?？合作之基本原則。故若各 

貴代表願會，尙靖遵行此項墓本原則。凡有 

控 訴 請 向 根 據 貴 國 所 簽 署 之 條 約 爲 解 决 該 

項問題Ifil設立之機構提出，藉W履行此種條 

約加諸貴國之義務。 

美利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三國政 

府 於 致 聯 國 ) 1 * 書 長 會 中 ， 辯 稱 柏 林 之 情 

勢威脅國和平與安全。^BP會龙稱，上述政 

府已决定將柏林醪題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， 

俾現有對國際和牛與安全之威脅可得涫I涂。 

^ 8 ^ *複稱國？？和平與安全正因柏林之情 

勢 , 受 到 威 脅 。 但 此 類 聲 明 實 均 荒 謬 無 稽 。 

蘇 聯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三 日 卽 昨 日 W 

提 之 8 8 會 屮 業 已 指 明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W 柏 林 

情勢之產生爲危及國際和牛與安全之聲明， 

顯 與 事 實 小 符 I f " 僅 爲 用 壓 力 之 一 種 手 段 ， 

與利用聯â"國W促進其侵略目的Z企；！耳。 

此類本人業巳指爲完全無稽荒謖之三國政府 

猙 明 旨 / r 淆 乱 各 方 對 於 所 謂 柏 林 封 鈹 問 題 

Z視聽liï，此項封鈹事實上並不存7F。 

鬮於柏林^幾饉危險之聲明，方全無根 

據 ， 僅 係 一 種 宣 傅 策 略 I Î I 1 巳 。 溯 六 月 初 

蘇 聯 政 府 因 蘇 聯 軍 政 府 之 請 求 業 已 决 

定捭負铪養柏林全市市民之責任。Marshal 

Sokolovsky對柏林各報記者所發之聲明屮 

業已表示數"h萬铤之穀頹及一萬噸W上之油 

類業由蘇聯運往柏林西部各區。根钹4完全 

之 統 訐 堞 與 紡 織 品 等 i 净 外 九 百 噸 之 伊 雁 品 

正每日II蘇聯佔頜區分由各路運往柏林西部 

各區而對於佔領軍給養之補充方無障礙。 



是故所有釺對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之控吿均不堪一評 l îT，此類謠：之流傅 

僅 爲 散 佈 恐 權 憂 虜 及 畏 戰 之 《 理 初 非 爲 促 

進柏林 f t勢之眞正解决也。 

九 月 二 十 六 日 三 斶 政 府 所 提 出 之 眧 會 

中 復 有 毫 無 根 據 之 陳 述 謂 柏 林 蘇 聯 當 局 據 

傳曾容許柏林^數民衆作W武力傾覆柏林市 

政府之嘗試。蘇聯政府*^十月三日致美利堅 

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、三政府之昭會中 

業巳正式駁斥此稷無iii之控吿。柏林軍事當 

局 原 已 接 有 蘇 聯 政 府 之 厳 令 飾 彼 等 確 保 地 

方 政 府 各 機 構 之 正 常 工 作 曲 不 顧 柏 林 人 民 

對 於 現 狀 之 不 満 八 月 三 十 日 蘇 維 埃 社 * 主 

義共和國聯邦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 

先生與美利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三國 

代表會議時曾對此事實吁W證實。 

三 國 政 府 昭 會 屮 所 提 及 之 騷 亂 係 ^ 柏 

林 不 屬 蘇 聯 軍 事 當 局 管 轄 之 地 區 內 發 生 因 

m 螢 生 騷 亂 之 責 任 不 属 蘇 聯 軍 事 當 局 而 屬 

柏 林 其 他 三 區 之 軍 事 當 局 上 述 涉 及 蘇 聯 當 

局之陳述之爲荒謬由此可見。職是之故,三 

國 政 府 所 作 陳 述 旣 與 事 實 a 符 則 用 j y 證 明 

卽柏 

3 1 牛 與 安 全 一 節 亦 

並應jy其不合實情而予W 

駁斥。 

由 本 人 頃 所 解 释 之 理 由 吾 人 反 對 將 

柏 林 ^ 題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事 日 稃 內 之 提 

案並堅决要求將其自議事日稃除去。 

主席茲請比利時代表就議事次序問題 

發言。 

M 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本 人 對 

於藓聯代表之聲明已悉 i l傾聽。唯彼所作極 

其 詳 盡 之 誶 論 要 與 ^ 間 題 之 實 體 有 黼 若 

本 人 所 知 無 1 ^ 吾 人 現 猶 在 通 通 議 事 日 稃 

之階段。是Jy M r Vyshmsky之評論似嫌" 

早 。 本 人 耍 求 就 議 事 次 ; f 問 題 發 言 郎 爲 此 

也。 

按此次會議嗨ff^議事日稃內本項目之错 

詞如下"法蘭西共和國、美利堅 ê "衆國與英 

聯王國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致 

書長之相同通知書"。 

此等字樣究何所指？其意蓋爲安全理事 

會 已 據 有 來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家 之 文 件 矣 。 向 

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請 求 乃 各 會 員 國 依 照 憲 章 

規定所有權利之一。當一會員國便用此一權 

利時，理事會遂自動據有其請求。是故安全理 

事會將提出此項請求之文件，列入其議事日 

程，僅係一種形式。安全理事會認爲S項請 

求實由一會員國提出 

有 其 事 。 如 此 該 桊 之 列 入 饑 事 日 程 固 無 其 

他意義。此舉並不暗指安全理事會肖認有處 

理^案之權。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處理一節， 

應 於 ^ 案 正 式 列 入 議 事 日 荐 之 後 ， 而 非 於 3 

案 正 式 列 入 議 事 日 ^ 之 前 ， 予 " 計 論 。 食 則 

安 全 理 事 會 欲 計 論 其 是 否 有 權 處 理 首 須 有 

審 議 該 事 之 機 會 苟 欲 如 此 朋 唯 一 可 行 之 法 

爲 將 ^ 案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卽 將 其 列 入 安 全 理 

事會所據有之各案屮。 

是故 I I 此情^下 

送文件列入議事日程 

力問題Jfê無影響蓋安全理事會係循常規而 

據有^項文件。于理事會有無》法權力一節. 

將 更 7 受 影 饗 因 就 吾 人 頃 所 脍 悉 者 , 此 點 固 

已正式引起爭執矣。 

^ 此 種 情 ^ 下 ； 1 ' 議 事 日 稃 , 本 人 未 見 

有 何 困 锥 。 議 事 日 程 一 經 通 遏 理 事 會 理 事 

卽有充份機會 j y 研計彼等認爲適於提出有 

關權力一事之一切問題。 

職 是 之 故 本 人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首 應 决 

M r VYSHINSKY (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不能同意比利時代表之見解。彼 

已 表 示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是 否 有 權 處 理 此 案 

—節，應於此案列入璣事日^後,方得計論。 

但本人擬請； 

規則1*九條C 

酶 時 議 事 日 程 之 ^ — 項 目 

程" 

始 工 作 之 前 先 通 通 其 議 事 日 程 之 條 文 其 

意義何在？通A—議事日程卽承認其爲逋宜 

亦節承 S 將列入議搴日^内之各項問題均甚 

ê"宜_H與安全理事會之權力相符合。 

若 採 取 任 何 其 他 立 場 則 其 果 將 ; S 安 

艇ifn發現業 

內 屆 時 薪 君 固 欲 吾 人 如 何 處 理 ？ IP將此項 

問 題 f i 議 事 日 稃 屮 除 去 乎 7 但 此 舉 殊 不 

理 才 復 a 可 思 議 。 

義僅有一： 

之議事日程是否正確 

列入議事日稃 

小正確則不應通遏，但凡此各節均領先行討 

决定某項問題應否列入議事B荐一事究 

何所指？ 

六 



議事B稃之理由及根據作一决定或在另一方 

面對於反對將此項特殊問題列入議事日稃之 

理由予以駁斥 

蘇聯代表團爲勸阻安全理事會勿; i過其 

議 事 日 並 爲 反 對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此 項 特 

殊問題所提最重耍理由之一業經本人槪述 

殊覺«幸。簡言之根據本人業已指陳 Z 理由 

此 項 問 題 4 屬 安 全 理 事 會 職 權 範 圍 內 此 項 

理由爲何？ 

第一關*^整個德國問題與此一問題之任 

何 都 份 一 柏 林 問 題 係 德 國 問 題 之 一 部 份 

̶̶現有)iiJ束吾人之國際協定在，此項協定 

對於一切有鼸問題定有一定Z稃序並責成各 

簽訂S協定之國家審議一切有關整個德國或 

德國一部份之一«1或特殊問題，Iff'此類問題 

之全體卽吾人所P胃德國間題。此爲第一點。 

此 項 機 構 是 否 業 已 存 在 ？ 確 已 存 在 卽 吾 人 

所有之外長會議是也。然則安全理事會與柏 

林問題有何黼係？實一無關係也。 

第 二 另 一 經 提 出 之 踰 據 爲 對 於 和 牛 及 

安 全 之 威 脅 業 已 發 生 易 言 之 柏 林 問 題 已 成 

爲直接镧渉安全理事會之事件矣。 

惟縱使對;!和平及安全之威脅確已存在 

奄 章 — 〇 七 條 育 不 容 聯 含 國 對 於 此 事 有 所 

干 渉 。 此 卽 〇 七 條 之 盲 義 。 但 此 種 威 脅 

果典存在乎？抑爲出自想像之無榕Z談而僅 

爲一種藉口旨在將四強依!¥國際協定規定審 

議此項問題Z责任移干安全事理會乎，It理 

事 會 從 未 承 镥 審 議 國 間 題 乏 責 任 且 就 第 一 

〇七條flii論理事會固水遠不得撙負此項責任 

也。 

第 二 點 爲 對 於 和 牛 及 安 全 之 威 脅 並 不 

存在。 

或 謂 吾 人 現 在 論 述 該 事 之 實 體 。 惟 請 

M r van Langenhove注意本人:ÎÊ不論述其 

實 體 B 無 意 爲 此 蓋 本 人 與 本 國 政 府 均 小 承 

認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具有任何權力也。諸 

位已經由錯>t之途毪if"提出控訴。尙希諸位 

能 如 蘇 聯 政 府 十 月 三 日 會 所 請 向 根 據 諸 位 

所簽訂之協定If"設立之機構提出控訴。 

提送此種控ilF之唯一0>法途徑爲外長會 

議。故請將諸位之問題交付該會議解决。此 

其 爲 鬮 d 實 之 問 題 乎 , 非 也 。 此 乃 一 程 序 

問題,一有關管轄權之正式法律問題, llil此卽 

吾人所採取之立場。 

對 j ! f^吾人鹰作何事之建議 s人未能瞭 

»。依此建議吾人應不加討論迳卽核准通>& 

議事日程。但吾人Z建議則爲議事日程糜予 

計諭，且本人有權計論通過議事日程一事並 

將行此項權利《 

約束三Î 

,̶〇七條復確定上述各協定之規定並置德 

國問題y聯â^國一般管轄範園之外故本人認 

爲柏林問題不屬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園內。因 

此本人基y正式法律之理由反對將此項問題 

列入安全理事會今日會議之議事日程内，並 

堅持上述關j!f^柏林問題之議事日释應不予 

M又安全理事會3應審議此項問題蓋此 

種行動將爲憲章與國際義務之硖壊。苒人將 

不 參 加 此 種 破 行 動 且 將 反 對 之 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0"衆國）本人對於 

比利ffï代表及其言論辛深敬佩。惟趣於蘇聯 

代表所作之兩次聲明本人遂覺對於吾人當前 

之赌《不得不有所評述矣。 

本人瘵及蘇聯代表對於比利時代表所捶 

議事次序一節之意見其要旨爲鬮於安全理事 

之前卽刻計論。惟於一九四六年安全理事會 

議是否將伊朗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時所提出之 

Blà點頗爲不同。當時所作聲明爲（第二次會 

議） 

"若本案列入議事日程乃爲使吾人得JW 

計論應否審議^項問題則本人並不反對將該 

此 卽 M r Vyshinsky在當時所作之聲明 

也 但 現 有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管 轄 權 提 出 反 對 

意見者。實則本人原會If到蘇聯代表將反對 

敵對行爲C 

送 達 美 國 & 莫 斯 科 代 表 之 十 月 三 日 會 固 巳 

暴露採取此種策略之企圔矣。 

但此項蘇聯政府之最近會照並未改變業 

是項B«會未 

解！^封鎗藉JW K除對於和平之威脅 而是項 

本人茲 

本人相信<««聯代表認爲美利堅合 

衆國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三國政府於其文件中 

業已將整偭衞國問題提交J!P^安全理事會實係 

锗《ai。三國政府提出Z問題明白載J!?^其致秘 

嗇 長 之 文 件 内 此 項 文 件 編 號 爲 S / 1 0 2 0 , 現 

已&安全理事會諸理事之案前矣。 

此項問題業已詳明敍述。惟依據事實及 

Mr Vyshinsky所作之陳述仍可再予指明卽 

蘇聯政府^其行動已明示其正企圔不顧義務 

藉違法與脅;â手段jy a取不fi il m B_is相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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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鏟致之政治上之收穫。本人乃自通知s 

中 摘 錄 此 節 。 是 故 當 前 之 問 題 固 非 整 個 國 

問題或蘇聯代表所指陳之其他一切問題也。 

然 而 本 人 對 ,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問 題 不 

擬計論其實體。若本人能>^到將論述範圍限 

於權限一問題之目的則或可盼其成就较多。 

闕於該項權限問題《及蘇聯代表對於是項管 

轄權所提出之反對，本人&願指出蘇聯代表 

之反對意見實與>^國政府對憲章作A續與有 

系銃之蔑親之事實相符^—致。蘇聯代表因 

安全理事會審議此項間題所提出技術問題乃 

根摅憲章第一〇條安全理睾會對於此案是 

但異正之問題固遠铰此爲基本。此異正 

之問題乃在此種本人不擬輕親其厳重性Z情 

勢下能否利用現有之唯一維持相平之一般國 

際機構W移除和平之威脅,抑如蘇聯政府所 

論 齄 任 世 界 重 陷 無 組 齄 之 國 際 瓧 會 屮 而 沉 

渝 其 間 ' 

蘇聯代表首提及外長會議。本人稍過片 

刻卸將 l i r及此點，但於此時本人願請讅位注 

意 一 事 卽 蘇 聯 代 表 在 其 論 述 中 除 反 對 向 聯 

ê>國提出控訴外從不提及聯â>國此一機構。 

美國政府信任聯â"國。並相信當吾人於 

簽 訂 憲 章 之 時 對 於 憲 章 听 載 我 聯 國 人 民 

同茲决 i l " 力 行 容 & 彼 此 " 善 降 之 道 和 睦 相 

處 ， 集 中 力 量 W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宣 

言 確 具 精 誠 之 信 含 。 

美 國 & 府 相 信 者 章 第 一 條 W 載 Z 宗 旨 與 

憲章 f i二條所載之原朋。惟其因吾人相信此 

項宗旨及原朋，故吾人聯一致將此案提呈 

安全理事會。蘇聯代表曾一再提及尊重國際 

協 定 上 之 簽 宇 之 要 。 本 人 茲 願 指 出 聯 â " 國 

憲章乃一國際協定而是項國際協定固綞 a 聯 

！三十三條之義務美È 

協同法蘭西及英聯王國政府餘作一切努力俾 

藉 直 接 與 蘇 聯 洽 商 之 辦 法 W 移 餘 由 蘇 聯 造 

成 之 街 和 牛 之 威 脅 但 S 政 府 有 茅 統 之 規 避 

及失信巳便此種直接協商全吿無效。同fr+蘇 

脅加諸美國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之政府。 

IS聯代表會暗示，一 6n其政府所宣;it者 

蘇 聯 所 採 之 違 法 封 鑕 策 略 乃 係 對 西 方 強 國 

在西區內所採有閽貨^^^合法步驟之一種報 

復 。 但 當 吾 人 論 及 此 一 問 題 之 實 體 時 本 人 

將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出 ^ 聯 此 種 策 略 及 ^ 背 後 

任何此類*聯所提之淪據均無法掩飾美 

國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三國政府所遇iT適經本 

人引述之實際情《。三國政府面遇此種倩勢 

時 其 所 能 選 擇 之 徑 小 外 下 述 數 項 。 其 一 ， 

三 國 政 府 可 對 蘇 聯 之 使 用 武 力 表 示 屈 服 其 

二 彼 等 f 可 轉 而 讅 武 力 " 對 付 蘇 聯 之 武 

力 其 三 彼 等 可 認 可 憲 章 第 二 十 四 條 所 稱 之 

事 實 卽 安 全 理 事 會 負 有 "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

全之主要責任"。 

美國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政府業已選擇第 

三條途徑。此乃與聯合國會員之義務相適 

之唯一it徑。此乃三國政府深信聯合國爲並 

將績爲和平之基石之表示。 

蘇聯政府誓言擁讒聯合國素極礬鳴。若 

此種替3果屬眞誠刖彼等早鹰歡迎引用安全 

理事會Z協助JW锆束目前嚴重形勢之機會俾 

彼等與_^國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政府間之一切 

問題與爭點均得藉和平方法 i f t予解決。但 

#i聯政府並未邁循此一途徑。该政府棄絕聯 

合國所設立之m平解决玢爭之機構。蘇聯並 

否認聯合國乃一世界S"國人民得攧靖維持國 

際和平及安全 Z 扭闞。 

於 此 本 人 願 向 蘇 聯 代 表 重 引 彼 援 引 之 

拉丁格言卽條約應予^行是。蘇聯於棄絕和 

平 解 决 之 機 構 及 其 在 憲 章 下 之 義 務 之 餘 正 

擬爲一已3t取訴諸武力之片面自由。蘇聯小 

願 由 安 全 理 奉 會 及 世 界 輿 論 審 査 此 案 之 始 

末 殊 爲 明 顯 。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步 調 與 法 蘭 西 

及英聯王國政府一致之美國政府則願由此世 

界瑋大組截之理•會審査一切紀錄 i f i f對維持 

國際和牛及安全致其貢獻。 

若蘇聯果欲和平朋應對於訴諸聯合國卽 

歸造和平之機構一事表示歡迎。若蓀聯具 t 

擁 護 聯 合 國 則 應 接 受 聯 國 業 經 確 定 之 一 切 

程序。菩人固《£：擁讒聯合國者故*^對蘇 

聯 直 接 協 商 未 能 去 除 和 平 之 威 脅 後 卽 乞 助 

於 聯 â " 國 原 ^ 在 其 他 S " 種 方 法 均 吿 失 敗 < ^ 

際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依 憲 章 執 行 其 任 務 時 得 

當安全理事會正式開始審議此案時本代 

表 團 將 捉 供 一 切 有 覦 料 並 將 準 ! i 答 覆 一 

切 有 閼 Z 問 題 。 但 於 此 時 本 人 餒 表 示 ̶ 及 

細節殊非合宜，故僅願對於蘇聯代表所陳述 

有 閬 窀 七 條 之 技 術 上 之 論 據 略 加 ^ 

述 

蘇聯代表所提之論據使提交安全理事會 

之問題成爲德國整個問題。誠4u本人所述者 

若此係;^代表Z印象實爲錯1^^。蓋事實间非 

fol此也理桌會當3ÎI之問題乃一不同之問題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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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由於蘇聯對柏林實行並維持封鈹目對艽他 

三 佔 颌 國 家 採 取 威 脅 手 段 國 際 f l î 平 及 安 全 

已受威脊 

藓 聯 代 表 其 本 日 下 午 所 作 , 二 次 喩 述 

中 曾 稱 縱 使 和 平 確 受 威 脅 此 案 仍 ; 屬 安 全 

理 事 會 管 轄 範 圍 內 本 人 相 信 審 閱 憲 章 一 迅 

卽可證明其理sêr之^ 31矣 

^ — 〇 七 條 係 , 十 七 章 所 列 兩 條 之 一 

本章乃規定和平解决生效國!^秩序恢6；而 

聯合國已足J^ i充分應付影響和+之維持Z任 

何間題前應吁實施之過渡安全辦法 

此種過渡{〗?法旨&便利和平之籂造與戰 

勝 盟 國 在 和 r 中 Z 其 他 i L 同 行 動 迄 一 具 備 

憲章中所計割丄一切力量之有效聯合國能撙 

負完全之責任時止。憲章第一〇七條Z目的 

非爲防 I t將tt何戰勝強國間丄爭執捉交安全 

理事會IÏÏ1爲防止Wij之敵國強f^*^戰勝國在 

其 同 意 之 職 責 範 園 內 所 採 取 之 行 動 有 所 妨 

礙 。 易 言 之 第 一 〇 七 條 雖 禁 止 戰 收 國 家 對 

於軍事佔頒期內負佔颌責任之盟國所採取之 

行 動 向 聯 合 國 機 關 提 出 控 ; I f 固 並 7 防 止 

盟 國 之 一 提 請 聯 合 國 機 閼 注 f ^ 國 與 其 他 

盟國間之糾紛並根據憲章第四,六或第七章 

之 條 規 予 j y 審 議 A i !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聯 

合 國 會 員 國 威 脅 和 平 之 行 動 叫 節 尤 小 加 禁 

阻 

憲 章 擬 î r 之 初 各 方 一 致 希 望 聯 合 國 將 

不致受請處理直接爲上次大戰所引起或與歸 

造和平有關之一切問題。 I t 當時固無,^止 

對 戰 敗 德 國 負 行 動 责 任 之 洲 四 強 屮 之 三 強 

於屐行其在^敵國之職務時，因遭遇另一強 

國jy武力爲後盾之封鈸m! «3!：求聯合國之協 

助,雖然此項封銪乃施諸前敵國^：：國境內者。 

鉞然當時固無人^及此聚強國之一竟將背棄 

其憲章下之義務一至*^此也。 

但在此種緊急ft勢下採取行動之門尙未 

關閉。一九四五年菩人會希望萆聯願與菩人 

推 鉞 合 作 。 雖 然 一 切 徵 均 與 此 相 反 ， 但 吾 

人今日仍繼櫝抱此希§1也。 

此項閼於第一〇七條之曹義之結6&乃研 

究 其 文 字 其 在 奮 金 山 被 通 過 時 Z 歷 史 及 其 

實 際 解 釋 後 所 產 生 者 本 人 將 〇 

七條之規定重nâ̶遍 

"本憲章並不取涫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 

政府對在 f ' 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 

國之敵國因3次戰爭《il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 

動 。 " 

此條文宇僅適用y如此採取或"514執行 

之行動，且並未不顧受影響之各強國Z赌形 

lîfi規定聯合國街*^有關前敵對國家之一切事 

件 , 管 轄 Z 權 也 

若此項條文果眞具此較廣之目的則儘可 

W明晰而無歧義之文字予 jy規定一如憲章 

另條W明文禁止聯合國干涉他國內政然。第 

—〇七條與，二條第七項其在文字上顯著之 

差 異 殊 有 實 ^ " 第 二 條 第 七 項 論 其 目 的 在 

止聯ê"國s"機關探取行動，15^其所用之文 

字卽正確反映其目的。^項條文稱 

" 本 憲 章 不 得 爲 授 椹 聯 合 國 干 涉 在 

本 質 上 屬 y 任 何 國 家 國 內 管 轄 之 事 件 a 並 

不 要 求 會 員 國 將 > ^ 項 事 件 依 本 憲 章 提 請 解 

决 。 " 

, 一 〇 七 條 之 文 字 固 與 此 不 同 。 

更 有 進 者 A j f — 〇 七 條 之 文 字 乃 述 及 有 

關 前 敵 對 國 家 之 行 勖 並 未 述 及 由 一 戰 勝 國 

在 敵 國 頜 土 內 所 採 有 關 或 有 礙 聯 合 國 另 一 

會 員 國 之 行 動 。 此 項 涵 義 證 諸 五 十 三 條 第 

— 項 之 文 字 尤 見 明 顯 憲 章 之 該 項 稱 " 

依第一百零七條之規定觜付任何敵國之步驟 

0 
當 菩 人 囘 顧 在 金 山 之 經 過 時 定 能 億 及 

當時各方均B公 i i?繼櫝對日戰爭耩造和平與 

在某一時期内控制前敵國之責任將爲务該國 

之主要任務。憲章起，人之W第一0七條^ 

入憲章卽所jy反映此種公意也。 

澳大利亞代表〖 I I提出翻於三委員會第 

三 W 組 報 吿 之 聲 I F 內 有 下 一 節 " 本 章 第 二 

節"-一卽第一〇七條一"就菩人所瞭解者， 

其 盲 義 爲 若 干 政 府 將 負 對 各 敵 國 因 此 次 戰 

• 0 採 取 或 授 權 探 取 行 動 之 特 別 責 任 " 

"吾人同奮此節之一般目的而依吾人之瞭解 

此項目的殆爲加諸敵人之停戰條件將予厳格 

執行"。1 

美國代表〖sii?^金or方曾提出有關第一〇 

七 條 之 實 見 卽 凡 將 阻 礙 ,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

之勝利國對敵國採取行動之一切條文均不應 

列入È章。 

加拿大代表於伊三委員會中：r作相同之 

表 " 姑 舉 一 例 菩 人 必 須 採 取 條 文 授 權 直 接 

負戰事責任之各政府對日本採取一切必耍之 

行動"2。 

gf^̶〇七條â章內尙有另一重要之理 

由卽«^方公n?Ji î須防 I t前敵國利用憲章爲 

工具對於負控制責任之強國所採取之一切限 

制 辦 法 向 聯 合 國 提 出 控 ; 因 i f r 歪 曲 衋 章 之 

宇旨。 

1見聯合國國Èiffl織會議檔案，金山，一九四五年 

第十一卷,第一九七頁。 

2同上第一九五頁。 



是項限制務應使其極其明確殊爲正當。 

V三委員會，三W組一致通過y下列萆 

明置於其報吿書内 

" 此 次 戰 屮 之 一 切 敵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

授jy此權之前不得有向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提 

出 控 詳 之 權 利 待 言 。 " 

是故茧章並4禁止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於 

要&》爲去除因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對付其他 

三會員國『採行動所造成之對和平之威脅， 

¦fî管轄有關B'j敵國Z事件。 

若控吿之根據係蘇聯政府因防止德國侵 

入 之 捲 士 重 來 i p f j 德 國 探 取 之 行 勐 則 安 全 

理事會無權處理目则案件之論據或可成立。 

但此固非本案Z根據也。美國、法蘭西、英聯 

王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控吿其要點乃菴聯 

政府對各^國及其武装部隊與佔颌當局所探 

取 之 威 脅 或 & 用 武 力 Z 行 動 。 誠 聯 政 府 

所 施 行 Z 封 f 乃 & 德 國 惟 此 固 爲 用 J W 對 付 

法蘭西英聯王國、美國之武器也。是故SA安 

全 理 事 會 Z 管 轄 權 而 言 ， 封 鎮 係 施 行 於 M 敵 

國 領 土 f ^ — 節 並 小 構 成 任 何 區 別 殊 爲 明 顯 。 

* ^ 致 聯 合 國 ; ^ 書 長 之 文 件 內 三 國 政 府 

曾 斷 言 依 憲 章 ， 七 章 之 盲 義 封 顦 一 舉 實 已 

構 成 對 和 平 之 威 脅 蓋 依 憲 章 》 二 十 四 條 

——本人茲持引錄憲章原文一一荅人協議將 

" 維 持 國 際 相 平 及 安 全 之 主 要 責 任 授 予 安 全 

理 事 會 " . 

安全理事會將拒絕藓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
國 聯 邦 代 表 所 提 理 事 會 應 推 ^ 其 責 任 之 要 

求，本人絕不s疑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^N ( 英 聯 王 國 ） 依 

本 人 之 瞭 解 吾 人 仍 在 計 * 是 否 p i 過 目 前 之 

臨時議事日稃。對於是項議事日稃之通遏， 

業有一代表【《1卽蘇聯代表》1提出反il其理 

由爲安全理事會無權計論三國政府相同a會 

屮 所 l £ z 問 題 比 利 f f H i 表 則 建 議 吾 人 4 妨 

卽 置 此 項 問 題 正 式 議 事 日 积 内 然 拔 對 ; ! 安 

全 理 事 會 是 S 有 權 處 理 一 節 再 予 H 論 a 彼 

似 爲 此 乃 適 當 之 ^ 序 。 本 人 4 願 對 於 此 點 

發 表 任 何 瞀 見 蓋 本 人 實 不 覺 其 間 有 甚 大 之 

差異也。若吾八將先31此案議•日稃 i î^後 

計 論 其 是 否 合 宜 刖 發 現 吾 人 固 無 權 處 理 

時，吾人仍得將^案II議事日I？屮除去。若 

吾 人 於 置 S 案 議 事 日 前 卽 發 現 吾 人 有 

處 理 之 權 則 除 非 有 任 何 其 他 之 反 對 提 出 吾 

人 H 當 置 ^ 案 議 事 日 f 也 。 

但 當 S u 明 顯 之 事 ， 厥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開 

始 S t 論 ^ 案 實 體 Z 翻 應 卽 致 力 力 , 逾 其 權 

力 間 題 蓋 此 一 問 題 業 經 提 出 。 本 人 擬 於 此 

時發表之一二意見自將儘量使其不逾此安全 

理事會是否有權處理之首要問題之範圍。本 

人固無須重贅美國代表所發表ffi»本人完全贊 

成 Z 大 部 份 盲 見 但 本 人 對 於 其 中 一 二 點 願 

有所申述 

^ 聯 f 、 表 切 陳 ^ ôlî此毪爭論乃應由 

四強 I I 身予W 計論並 " f 解决 Z 爭論。本人姑 

此 點 勿 s i r 但 願 一 問 若 彼 等 未 能 有 所 協 議 

則 亲 , 如 何 ？ 若 數 月 之 計 協 商 之 後 彼 等 爭 

論如舊又將如何？ 

蘇 聯 玫 府 力 辩 一 Mr Vyshmsky於本 

曰 下 午 方 曾 一 再 力 稱 — — 柏 林 封 觳 並 無 其 

事JFIO平方未受威脅。吾人對此II不同意。 

然 划 豈 4 f 导 向 安 全 理 * 會 提 出 控 乎 ？ Mr 

Vyshinsky m因依據憲章f'—〇七條"小得 

提出"。 

因此本人願e^i所瞭解者S ^ 條 Z 目 的 及 

其释義略作數語。^條原文業經：！^^！：日下午 

引述本人無須再引。各位代表均知此條規定 

或 正 & 閱 B g Z 。 本 人 所 願 陳 述 者 爲 吾 人 於 

憲章屮所見v<£'j ̶〇七條，原係根據戰事正 

在鄧巴敦橡園所擬;I之一案，其唯一目 

的 蓋 在 便 盟 國 對 於 有 閼 敵 國 之 事 有 充 

分 之 I I 由 j y 採 取 其 爲 必 耍 之 任 何 行 動 ， 或 

有 關 實 際 戰 事 之 耱 耱 或 有 閬 戰 後 之 措 施 如 

佔 頜 敵 國 領 土 依 和 約 實 施 國 土 之 改 隸 及 撖 

收賠款等％ 。 若 無 類 此 Z 規 定 刖 s a 國 希 3 

& 法 採 取 及 須 採 取 之 有 鼴 敵 國 之 大 部 纷 

行 動 在 技 術 上 可 能 與 憲 章 Z 宇 旨 及 原 則 相 

違 背 一 如 # 用 武 力 之 1 § 划 。 此 外 M 於 戦 後 

敏國之處理 J W 及最後之和約或協定盟國方 

可能全無處理Z自由。此皆本人所指有闕此 

條之目的者。 

容吾人一觀其實際之條款。吾人定辨 

，及唯一鼯入5 —〇七條之事件乃一引其 

原文̶̶"有閼敵國Z行動。 ff i î西方強國正 

予控吿之殫聯之行動其採取固與 f e國無閽。 

在實質上此種,絕西方強國與彼等有權佔頜 

之 fe國一部份間Z交通，拒絕彼等進入該地 

區或強4彼等撤:《1之行動皆爲有關西方珐國 

之行動也。採取此行動之地點雖爲德國，受 

其 影 響 者 雖 爲 柏 林 之 居 民 但 皆 不 足 " 使 其 

成爲有關國之行動或便之歸入 IT —〇七條 

項下。本人業已提及^條所用字樣係"有鬮" 

非影饔或涉及——a依據其上下文義,划"有 

鬮 " 一 明 確 f 義 固 指 W 敵 國 爲 對 象 g i ï 非 

僅 W 之 爲 主 體 藉 口 或 地 點 也 。 碌 聯 在 柏 林 

所 採 取 丄 行 動 其 對 象 爲 西 方 三 強 及 其 地 位 



殊 爲 明 ® §1此《行勖之採取實與西方三強 

有關而與德無關藉因弯聯此s行動ïfini:接 

受影響或妨礙者乃彼等两非德國之地位與權 

利也。 

由 於 此 稷 理 由 故 不 得 謂 弯 聯 政 府 在 柏 

林 之 行 動 不 受 憲 章 之 限 制 或 係 憲 章 第 一 〇 

七 條 所 規 定 之 例 外 f t 形 因 ^ 條 規 定 固 全 不 

適用於此項行動也。^條文字容或含糊，且 

其 範 圍 T 未 完 全 確 定 但 若 謂 是 項 條 文 禁 止 

安全理事會審議或計淪負此種行動責任之政 

府所採取或授權執行之有關一荊敵國之任何 

行動则殊難接 受也。 

是項條文確予各負責政府JW相當之自 

由 。 在 若 干 緊 急 膾 勢 下 若 果 屬 必 要 划 此 

等政府得不待安全理事會之授權而卽採取行 

動 此 固 ^ 項 條 文 所 許 可 者 但 若 憲 章 之 作 

者曾擬憑此條文 i^ t禁止安全理事會計論此 

種事件則彼等定能發現一更確實與肯定之公 

式,F彼等固非不能如此也。但誠爲業已指出 

者彼等眞被禁止安全理拳會或聯合國出而 

干 涉 者 固 僅 一 端 此 卽 在 本 質 上 屬 於 任 何 國 

家 國 內 管 轄 之 事 件 若 閲 第 二 條 第 七 項 吾 

人卽可發現下;^原文 

" 本 憲 章 不 得 爲 授 權 聯 会 國 干 涉 在 本 

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内管轄之事件 。 " 

是項規定之明晰固無出其右者，但第一 

〇七條之體例固非如此。故吾人自信可作結 

論謂第一〇七條與本人頃所引用之第二條第 

七 項 其 目 的 原 不 相 同 此 條 固 不 禁 止 安 全 理 

事會處理類如今正提交理事會之事件，而安 

全理事會於此一事件中之權力問題，亦不容 

置 疑 。 職 是 之 故 是 項 問 題 必 須 並 應 予 置 於 

議事日程內俾可*^日後ît論其實體。 

主 席 本 席 之 名 單 上 原 擬 發 言 者 訐 有 敍 

利亞及法蘭西代表 l iJW時間已晚,且各代表 

可 能 已 感 疲 倦 故 若 無 反 對 擬 卽 散 會 ， 俟 明 

曰午後三時正再行集會。 

干後广時三十五分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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